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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04 年第 2次所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 年 2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時 

地點：本所 9樓會議室 

主席：王主任秀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温思惟 

出席人員：莊秘書淑君、洪課長晟隆、陳課長可薰、徐課長

小萍、吳課長俊明、吳管理師瑜珠、朱人事助理

員健榮代、林會計員韋伶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宣讀 104 年第 1 次所務會議紀錄。 
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定。 

二、會議決議暨指（裁）示事項執行報告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 

(一) 准予備查，並請受列管課室儘速辦理。 

(二) 有關本所各項列管事件應積極掌握時效，依限辦理完成，

以避免因逾期，致依本所辦理列管案件逾期懲處原則規

定而遭懲處情事，如有具體或合理事由致不能依限辦結

者，應依上開懲處原則申請展延，其申請展延次數，最

多以 2次為限。 

三、各課室業務報告事項（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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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秘書提示事項： 

一、請各課室主管持續宣導同仁電話禮貌之重要性，暫時離開座

位，應確實落實轉接動作，臨座同仁亦應協助代接電話。 

二、有關林淑玲地賠案請測量課持續關切後續處理情形，並依土

地法第70條第2項規定儘速辦理。 

三、有關104年3月中旬至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觀摩參訪一事，

請參訪課室先行了解該所之便民服務特色，以提升觀摩成

效。 

參、主席（指）裁示事項： 

一、轉達局務會議指示事項： 

 （一）局長指示各所如有作業成果，可做成單頁資料回報，並

自下次局務會議起，就該月工作重點項目製作一頁資料

提會報告。 

 （二）局長指示為避免發生誤涉洩漏底價情事，採購案件如係

由非採購單位人員擔任開標主持人時，請採購單位於開

標現場協助主持人。 

 （三）局長指示有關建置數位印鑑比對系統一案，請地籍及測

量科先邀各所研商後，再與本府民政局洽商統一規劃事

宜；請權責課室儘速研擬相關意見，以利日後提報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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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四） 局長指示市府將對組成Line群組聯繫市政資訊訂定規範，

未來市政府群組分為決策類、知識類及專案類等，各群

組人員之加入與退出統一由專人管理、中央控管；請資

訊課就本所各工作圈設置Line群組情形及管理方式研擬

方案，提報本所提升政府服務品質推動小組會議(以下簡

稱為民服務小組會議)討論。 

   (五)局長指示各單位陳核之府稿、局稿或局簽如經長官修改，

請於核准後皆送科室主管覆閱蓋章，再辦理後續交繕事

宜（若科室主管因故不在，得先交繕，但仍須交科室主

管覆閱），以利主管掌握狀況；本所公文請參照辦理。 

   (六)局長指示地價科辦理第1場地政講堂系列講座時，請預先

擬訂工作計畫，規劃事前、事中、事後之流程、架構分

工及提醒事項，並提供後續辦理講座之科室參考；本所

未來辦理重要活動(如座談會、機關參訪或督導考核等)

時，請主辦課室參照辦理。 

   (七)局長指示請本局各科室培養同仁聽打速記之能力，會議

紀錄並請於1天內完成；請本所各課室參照辦理。 

二、請登記課及測量課就104年3月份實施之便民服務，以多元管

道加強對外宣導，並健全內部相關配套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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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關局長至所聽取簡報指示調查公有土地利用情形一事，請

測量課儘速訂定作業計畫，以利執行。 

四、請地籍資料課就新制三類謄本各項新政策積極加強內部同仁

教育訓練及外部多元宣導。 

五、有關本所網頁之定期檢視作業，請檢視人員除偵錯外，亦應

檢視最新資訊放置情形；請各課室主管就各自業務部分加強

督導，以提升本所網頁品質。 

六、請資訊課就地籍資料庫之挑檔事宜，依配合作業情形，研擬

得降低決行層次之項目，以簡化行政流程及加強處理時效。 

七、請行政課就本所近期節水及節電績效不佳原因，應詳細探究，

積極研擬對策；各項措施應考量同仁合宜使用情形。 

八、請研考研擬本所文宣資料擺放之管理方案，提報為民服務小

組會議中討論，以維為民服務品質。 

九、請各課室就本府市政會議、市長室會議、地政局務會議、主

管會議及各科室業務報告會議紀錄，應詳加檢視內容，涉及

本所權責部分，請權責單位應積極執行及控管單位應落實控

管，並請研考統一制定控管表格。 

十、請各課室提報之簡報應盡量以圖表型式呈現，並注意整體美

觀性及文字一致性，以提升整體報告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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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請研考研擬本所創意提案之獎勵機制精進方案，以提高本

所同仁研提創新績效。 

十二、重申請各課室應落實內部資源共享概念，及加強機關間及

機關內單位或同仁間橫向聯繫作業，以提升行政績效。 

十三、行政處理遭遇之問題及缺失應落實事後積極檢討，並重大

事件應提書面檢討報告，以求精進。 

十四、人事機構報告有關加班單簽准一事，請各課室主管轉達及

提醒同仁應於下班前遞送加班單，以利控管加班情形。 

    十五、人事機構報告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已辦理 

         預借，請同仁儘速備齊證明文件並填列申請表送該機構辦

理核銷一事，請各課室配合辦理。 

    十六、主計機構報告為籌編 105 年度歲入、歲出概算，請各課室 

          依法令規定，並參酌各項因素、推動計畫及近年來執行 

          情形，核實編列，期使預算之執行及業務之推動發揮最大

效益一事，請各課室配合辦理。 

   肆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10 分。 


